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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职业病统计报告工作始于 １９５６ 年国务院颁发的

《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 １９９７ 年实行职业病和农药中

毒病例个案报告， 启用 《全国劳动卫生职业病信息管理系

统》， 建立了国家和省级职业病例个案数据库， 采用单机版结

合电子邮件传输报告。 ２００６ 年原卫生部将职业病及其影响因

素纳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子系统 “健康危害监

测信息系统” 进行报告， 在全国范围内启用了职业病网络直

报［１，２］ 。 目前报告的病种范围涵盖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１０
大类 １３２ 种职业病中的 ９ 大类 １２１ 种， 即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

呼吸系统疾病 １９ 种、 职业性皮肤病 ９ 种、 职业性眼病 ３ 种、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４ 种、 职业性化学中毒 ６０ 种、 物理因

素所致职业病 ７ 种、 职业性传染病 ５ 种、 职业性肿瘤 １１ 种、
其他职业病 ３ 种。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１１ 种另行报告［３］ 。

为对职业病报告数据进行补充和完善， ２００９ 年原卫生部

在中西部的 ２２ 个省份设立 ４５ 个监测点开展煤工尘肺、 矽肺、
石棉肺、 苯及苯系物中毒、 正己烷中毒、 铅中毒、 镉中毒、
锰中毒、 汞中毒等 ９ 种职业病病种的重点职业病监测工作，
２０１０ 年监测点数扩增至 ７２ 个， ２０１１ 年扩增至 １１９ 个， 截至

２０１４ 年监测点数达到 １２３ 个。 ２０１５ 年起重点职业病监测点按

地市级行政区划为单位设置， 监测工作覆盖所辖的所有县级

行政区， 监测病种采用 “７＋３” 模式。 即各辖区监测国家卫

生计生委规定的煤尘 （煤矽尘）、 矽尘、 石棉、 苯、 铅、 噪

声、 布鲁氏菌 ７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所致的煤工尘肺、 矽肺、
石棉肺及石棉所致肺癌和间皮瘤、 苯中毒及苯所致白血病、

铅中毒、 噪声聋、 布鲁氏菌病 １０ 种职业病， 并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自选 ３ 种其他职业病［４］ 。
《职业病防治法》 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

日两次修订， 明确了职业病统计报告、 重点职业病监测、 职

业病防治情况统计和调查分析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和承

担， 上述 ３ 项内容构成了新时期职业病统计报告和监测的新

内涵， 成为我国职业病防治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本文主要

就职业病统计报告和监测及其信息化现状进行分析， 并初步

探讨下一步信息化建设思路， 为有效发挥其对职业病防治政

策的影响力提供参考。
１　 职业病统计报告和监测及其信息化现状

根据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调查制度》 （２０１６ 年

版）， 职业病报告卡共有 ６ 张， 分别为职业性尘肺病报告卡、
职业病报告卡 （不含职业性尘肺病、 放射性疾病）、 职业病诊

断鉴定相关信息报告卡、 职业健康检查汇总表、 疑似职业病

报告卡和农药中毒报告卡， 现通过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

监测系统” 进行数据采集和审核， 该系统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健康危害监测信息系统” 中职业卫生模块经改造升级后

的独立子系统， 目前已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５］ ， 系统用户按地区级别分国家级、 省级、
地市级和县级、 直报等共约 ３５ ０００ 余个。 数据的报告和审核

遵循依法报告、 分类报告、 统一规范、 逐级审核、 属地管理、
及时准确、 注重安全的原则， 报告主体为各级各类职业病诊

断机构、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数据审核

和业务管理由各级卫生计生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职业病防治

机构 （一般为疾控中心或职业病防治院所） 负责 （见表 １）。
职业病报告信息由国家级和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定期

发布。
表 １　 职业病报告卡名称、 数据类型及其报告和审核主体

报告卡名称　 　 　 　 卡号 数据类型 报告主体　 　 　 　 审核主体

职业性尘肺病报告卡 卫计统 ４６⁃１ 表 个案数据 职业病诊断机构 县、 市、 省三级审核

职业病报告卡 （不含尘肺病、 放射性疾病） 卫计统 ４６⁃２ 表 个案数据 职业病诊断机构 县、 市、 省三级审核

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信息报告卡 卫计统 ４６⁃３ 表 汇总数据 职业病诊断机构、 职业病鉴定机构 县、 市、 省三级审核

职业健康检查汇总表 卫计统 ４６⁃４ 表 汇总数据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县、 市两级审核

疑似职业病报告卡 卫计统 ４６⁃５ 表 个案数据 医疗卫生机构 （含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病诊断等机构） 县、 市、 省三级审核

农药中毒报告卡 卫计统 ４６⁃６ 表 个案数据 医疗卫生机构 县、 市两级审核

　 　 重点职业病监测依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制定以及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３ 日修订的 《重点职业病监测与

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方案》 开展， 监测内容包括 “防” （用
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申报情况）、 “治” （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病

诊断鉴定、 职业病报告等情况）、 “保” （职业病病人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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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落实情况）。 监测内容及其信息来源见表 ２。
表 ２　 重点职业病监测内容及其信息来源

监测内容 数据来源 依托信息系统 提取的主要信息

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
信息

安监部门，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申报与备案管理系统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重点职业病危害
因素分布

重点职业病职业健康检查
情况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职业健康检查汇总表》
（卫计统 ４６⁃４ 表）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疑似职业病和职业性有害因素检测
结果及其分布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接触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
劳动者在岗期间检查结果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或各机构
自建体检软件系统

一般健康状况和关键健康效应指标
检查情况及其分布

重点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情况 职业病诊断机构及鉴定机构， 《职业病诊断、
鉴定相关信息报告卡》 （卫计统 ４６⁃３ 表）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结果符合情况

职业病报告情况 职业病诊断机构， 《职业性尘肺病报告卡》
（卫计统 ４６⁃１ 表）、 《职业病报告卡 （不含尘
肺病、 放射性疾病） 》 （卫计统 ４６⁃２ 表）

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各类职业病发病报告特点、 规律及
其趋势

职业病人工伤保险待遇落实
情况

劳动保障部门 职业病人工伤保险待遇落实的比例
及其分布

　 　 ６０ 年来职业病报告信息的采集和上报历经纸质版、 单机

版到网络化的发展和变化， 从 ２００９ 年至今重点职业病监测工

作方案亦几经调整和修订， 但两项工作紧密联系， 呈现出的

共性有： 一是均紧紧围绕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依据 《职业

病防治法》 及配套规章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职业病诊

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开展统计报告和监测工作； 二是其数据

格式均按照国家统计相关的标准或规范设计， 如按照 《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确定用人单位行业类别、
依据 《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国统字 〔２０１１〕 ７５
号） 确定企业规模， 依据 《关于统计上划分经济成分的规定》
和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 确定企业经济类型

等， 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结构化数据。
２　 存在的问题

２ １　 尚未实现劳动者和职业病人职业健康监护的个案全流程

管理

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流程包括： 危害识别→上岗前检

查→在岗期间检查→离岗时检查→离岗后检查 （推荐性） →
发现健康损害→疑似职业病－职业病诊断就诊登记→职业病诊

断 （新病例、 晋期病例、 维持原诊断、 未诊断为职业病） →
职业病晋期→职业病人死亡。 但现有的统计报告和监测系统

尚未实现对劳动者和职业病人职业健康监护的个案全流程管

理， 在职业病诊断过程中， 个案数据目前仅覆盖了职业病的

新病例、 晋期病例和少量死亡病例， 其就诊登记、 未诊断为

职业病、 维持原诊断， 以及诊断后生存质量、 死亡等医学随

访环节均未能纳入职业病报告系统进行流程化管理， 现有报

告内容较为局限， 报告单位和业务管理单位不能及时了解职

业病人死亡情况， 因此， 职业病人尤其是尘肺病人现患人数

一直不能准确掌握。 在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 汇总数据目前

仅按照法定要求报告了上岗前、 在岗期间、 离岗时检查发现

的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等目标疾病的数据， 并未涵盖离

岗后检查 （推荐性要求） 的有关内容， 且相当部分的用人单

位未按照法律要求组织开展职业健康检查， 造成职业病人对

应的源人群与职业健康检查人群并不相应一致。

２ ２　 职业病报告主体单一

《职业病防治法》 第五十条规定， 用人单位和医疗卫生机

构发现职业病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时， 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卫

生行政部门和安监部门报告， 确诊为职业病的， 用人单位还

要向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报告。 可见法律要求的职业病报告

主体包括用人单位和医疗卫生机构， 但在实际工作中用人单

位作为报告主体在职业病报告过程中长期缺位， 医疗卫生机

构难以全面了解职业病人的现患和生存质量等情况。
３　 职业病统计报告和监测信息化建设初步方案

３ １　 依托 “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 打基础

国家卫生计生委正在建设中的 “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

程” 中纳入了职业卫生相关内容， 归属于 “健康危害因素监

测信息系统” 进行建设。 通过与全员人口数据资源库、 电子

病历数据资源库、 电子健康档案数据资源库的衔接， 能更多

掌握职业人群的分布信息， 拓宽了职业人群的外延， 可解决

报告主体单一等问题， 但由于收集的职业卫生专业信息内容

较少， 仍不能满足职业病防治专业需要。 因此， 可将 “全民

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 作为职业病防治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

础， 掌握基础数据， 并与其他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和共享。
３ ２　 拓展现有职业病报告系统的内涵和外延

投入一定经费， 将现有的职业病报告系统 （即职业病与

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 向前推进到职业病人就诊登记环节，
结合诊断后的医学随访， 向后扩展到死亡终点的全流程个案

管理。 通过拓展内涵和外延， 也可促进缩短职业病诊断时限、
报告时限、 审核时限， 同时掌握职业病人新发、 现患、 晋期、
生存质量、 死亡等情况， 评估职业病诊断和报告质量。
３ ３　 建立省级或区域性职业健康监护信息平台

国家统一数据采集标准， 以省级为单位组织开展区域性

职业健康监护信息平台建设，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使用相对统

一的职业健康检查体检软件， 实现重点职业病监测对接触工

人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关键和核心数据的采集， 实现一次

采集、 多方利用和多方满意。 逐步建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连

续性职业病防治档案， 动态跟踪劳动者健康状况， 以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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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规范各类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对劳动者开展的职业健康检

查工作， 实现体检质量控制和机构质量管理。
参考文献：
［１］ 陈曙旸  全国劳动卫生职业病统计报告进展 ［ Ｊ］ ． 中华劳动卫生

职业病杂志， １９９８， １６ （１）： ５５⁃５６
［２］ 陈曙旸， 王鸿飞  职业卫生与职业病统计报告的历程 ［ Ｊ］ ． 中华

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２００４， ２２ （４）： ２９５⁃２９７

［３］ 李涛， 王焕强， 李德鸿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 修订概况 ［ Ｊ］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２０１４， ３２ （１０）： ７９８⁃８００

［４］ 朱晓俊， 李涛， 王丹， 等  重点职业病监测现状及问题对策分析

［Ｊ］ ．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６， ２９ （６）： ４０３⁃４０７
［５］ 朱晓俊， 李涛， 刘梦瑄  我国职业病报告系统监测和预警功能的

评估分析 ［ Ｊ］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２０１５， ３３ （ ６）：
４２２⁃４２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８－３１；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作者简介： 周志文 （１９８３—）， 男， 医师， 硕士学位， 从事职业卫

生工作。
通信作者： 陆春花， 副主任医师， Ｅ⁃ｍａｉｌ： ｚｚｗ８３３１＠ １６３ ｃｏｍ。

·病例报道·
急性乙醚中毒 １ 例报告

周志文， 陆春花

（南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７）

　 　 关键词： 乙醚； 急性中毒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３５ １； Ｏ６２３ ４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Ｃ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２２１Ｘ（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７５－０１
ＤＯＩ：１０．１３６３１ ／ ｊ．ｃｎｋｉ．ｚｇｇｙｙｘ ２０１８ ０１ ０２８
乙醚， 临床上曾用作吸入类麻醉剂［１］ ， 因其具有诱导期

长， 刺激性气味， 以及恶心、 呕吐的发生率高等特性， 现已

被卤类及氟原子类麻醉药物代替。 但在工业某些领域和实验

室中， 乙醚常用作清洗剂和动物实验麻醉剂。 目前国内外乙

醚急慢性中毒报道罕见， 本中心曾确诊 １ 例急性轻度乙醚中

毒病例， 现报道如下。
１　 临床资料

患者， 女， ４９ 岁， 某光学仪器制造企业组装车间装配岗

位工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０６， 一员工违反规定向卫

生间洗手池倾倒清洗零件用的乙醚废弃液约 ５００ ｍｌ。 患者正

在该卫生间如厕， 发现刺鼻气味后立即撤到室外， 期间吸入

乙醚挥发物。 １５： １０ 患者出现剧烈头痛、 头晕、 乏力， 伴有

恶心、 呕吐症状， 走路需人搀扶， 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 入

院查体： Ｔ ３６ ６℃， Ｐ ７０ 次 ／ ｍｉｎ， Ｒ １６ 次 ／ ｍｉｎ， ＢＰ １２５ ／ ７０
ｍｍ Ｈｇ， 意识清， 精神萎， 口唇无发绀， 双侧呼吸音粗， 各

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 律齐， 腹部平软， 全腹无压痛、 反

跳痛， 生理反射存在， 病理反射未引出。 实验室检查血常规、
血生化、 血电解质、 肌钙蛋白Ⅰ均正常， 心电图示窦性心律，
头颅 ＣＴ 平扫未见异常。 入院后给予吸氧 （２ Ｌ ／ ｍｉｎ）， 予以维

生素 Ｃ、 糖盐水、 醒脑剂、 甲强龙和支持治疗， ２ ｄ 后症状明

显缓解。 查血常规、 肝肾功能均正常， 头颅 ＣＴ 扫描、 ＴＣＤ、
颈部血管彩超均未见明显异常， 患者出院。
２　 讨论

人吸入乙醚最小中毒浓度（刺激反应）为 ２００ ｐｐｍ， 经口

最小致死剂量为 ４２０ ｍｇ ／ ｋｇ， 连续吸入 ６ ０６ ｇ ／ ｍ３ （２ ０００ ｐｐｍ）

可引起头晕。 乙醚对人的麻醉浓度为 １０９ ８ ～ １９６ ９５ ｇ ／ ｍ３

（３ ６％～ ６ ５％）， ２１２ １ ～ ３０３ ｇ ／ ｍ３ （７％ ～ １０％） 浓度的乙醚

可引起呼吸抑制， 超过 ３０３ ｇ ／ ｍ３时则有生命危险。 乙醚吸入

中毒导致恶心、 呕吐的发生率较高［２］ ， 其余症状还包括面色

发绀、 体温下降、 瞳孔散大、 呼吸表浅而不规则， 甚至呼吸

骤停或出现脉速减弱、 血压下降以至循环衰竭。
用人单位提供的同年该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报告

显示， ２０１６ 年组装车间清洁岗位乙醚 ＣＴＷＡ０ ０７ ｍｇ ／ ｍ３、 ＣＳＴＥＬ

０ １０ ｍｇ ／ ｍ３， 检测结果符合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第 １ 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 （ＧＢＺ２ １—２００７） 规定的乙醚

浓度限值 （ＰＣ⁃ＴＷＡ ３００ ｍｇ ／ ｍ３， ＰＣ⁃ＳＴＥＬ ５００ ｍｇ ／ ｍ３） 要求。
事发当日， 同岗位工人均无中毒表现， 依据 《职业性急性化

学物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标准》 （ＧＢＺ７６—２００２）， 结合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临床表现、 实验室检查及职业卫生学现

场调查， 诊断该患者为乙醚致职业性急性轻度中毒性神经系

统疾病。
本案例提示企业在注重生产现场职业卫生安全的同时，

不能忽视非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本例中毒正是

发生在生产间隙， 由于个别劳动者不遵守操作规程， 随意倾

倒残留的乙醚废液所致。
对于有毒化学物品及残留废液的处理， 企业应当作出明

确规定， 严格管控去向， 并加强对员工的安全卫生培训和生

产监督管理， 配备相应的个人防护用品与应急救援所需的器

材和药品。
根据乙醚的理化特性及毒理特性， 建议操作人员使用时

佩戴过滤式防毒面具 （半面罩）、 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穿防静

电工作服， 远离火种、 热源， 工作场所严禁吸烟。 处置乙醚

废液时， 加入碳酸氢钠溶液中和稀释后， 用水冲入废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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